
   競
賽成
績�語⾔�證

114學年度台南�⾼�中學免試�學 
 �����明



競賽成績

語⾔�證

多
元
學
習
表
現

獎勵紀錄
服務學習
社團參與
體適能

15分

15分
15分

10分
5分

10分最高採計50分



學⽣⾃⾏上網登⼊獎狀 2/24
由學校列印出申請表
發給學⽣帶回

請家⻑簽全名
連同獎狀影本
2/26繳回
   訓育組 註冊組

學校送件⾄
免試⼊學
委員會審查

審核成績
公告下載

2⽉14⽇(五)~2⽉20⽇(四)17:00⽌

審
查
作
業
流
程



綜
合
提
醒

競賽成績
獎勵紀錄
社團參與
服務學習
語⾔認證

同⼀事由
不得
重複採計









學號
⾝分證後四碼+出⽣⽉⽇四碼



志願選填相關作業志願選填相關作業

⽐序項⽬競賽及語⾔成績輸⼊



競賽成績(正向表列)
全國性、國際性競賽
臺南區⼗⼆年國⺠基本教育超額⽐序
區域性縣市競賽採計⼀覽表
全國運動會選拔賽採計競賽項⽬表
全⺠運動會選拔賽採計競賽項⽬表

七上⾄九上   五個學期獲得之成績，
同⼀性質或同⼀項⽬之競賽可附多張獎狀，僅擇優計分⼀次



選擇競賽類別

競賽成績輸⼊-1



選擇競賽性質

競賽成績輸⼊-2



選擇競賽名稱

競賽成績輸⼊-3



選擇競賽個⼈或團體賽

競賽成績輸⼊-4



選擇競賽名次

加⼊

競賽成績輸⼊-5



加⼊

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⺠語以及英語
認證資料如⾮國中教育階段取得者，亦予採計5分

語⾔認證成績輸⼊



1.所附獎狀(證書)張數與申請表列不符

填報錯誤

2.未選擇正確競賽項⽬(類別)、競賽性質(層級)
3.申請表中  競賽名稱不完全不正確(其他類)

競賽名稱需跟獎狀相同



儲存

確認已登錄請按



2/14(五)~2/20(四)17:00⽌
線上填報時間

繳交採計分數審查表、
獎狀(證書)影本

需家⻑簽章：2/ 26 (三) 12:00前



繳交資料
1.採計分數審查申請表(需家⻑簽名)
2.獎狀(證書)影本  依順序裝訂於左上⾓

請注意
若有得獎項⽬，但未附獎狀，

該項⽬不採計，且不得補件
資料不能有違造、變造之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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